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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對象：台南市具勞保身分之在職勞工且領有領袖大學菁英結訓資格

課程時間：8/28(一)晚上18:30-21:30，3個小時

課程主題：職場性平面面觀

課程內容：

                   1、性別歧視的法與罰及相關案例。

                   2、推動職場性別平等的法規範與應用。

                   3、甚麼是職場性騷擾，應該如何預防與處理？

                   4、受害者之求償權

                   5、112年7月新修正條文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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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介紹：
中興法商學院法律系畢業(已改制台北大學法律系)。         
86年執行律師業務迄今。
主事務所所在地：台南。
現任：
合署律師at運鞍法律事務所
台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
台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
台南市政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
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審查委員。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專長：
一、熟悉一般民、刑事、行政訴訟及家事訴訟。
二、執行25年以上律師職務，有豐富之實務經驗。
三、擅長人際關係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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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的法與罰及相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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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之禁止(第7-11條)
下列事項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1、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
等，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7)。

2、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8)。

3、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9)。

4、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應給付同等薪資。

     但基於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                                     
不在此限(10)。

5、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11)。

6、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
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
由(11)。違反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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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7條之案例一
u 勞方主張其原本應於10月升調會員服務的職務，惟資方卻未同意其調升會員服務的職

務，勞方認為資方應該係因其懷孕的原因，資方涉嫌有懷孕歧視。

u 證據：勞方提供111年1月10日，勞方與資方共四人之錄音對話譯文。內容：資方明確

說明勞方之主管對於公司政策及職缺計算有不符合邏輯與常情之情況，資方於主管會

議中係針對勞方主管開出職缺不合邏輯乙事表示意見，而非針對勞方個案。

u 資方提供公司中曾有安胎、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等員工資料，目前仍在職，也配合給

予7天產檢假等新制事項，證明公司沒有懷孕情事。

u 資方在勞方提出勞資調解表達仍有意願調任會服乙事，資方也願意在不違反公司制度

下於11月1日將勞方調任會員服務人員。

u 基上，公司主張本件勞方職務調動乙案，並未有懷孕歧視應屬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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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7條之案例二

u勞方提供資方之書面錄取通知，及取消錄取
通知。

u資方訪談紀錄坦承取消錄取是考量勞方懷孕
因素。

u資方應有違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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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11條之案例一

u 勞方提供與老闆的女兒line對話截圖(內容：我哥是聽我爸說才知道)可以證明老闆在

111年1月24日應該已經知道勞方懷孕乙事。

u 資方主張勞方有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無法勝任工作之事由而予以資遣。惟未提出

相關事證證明。

u 依據性平法第31條之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於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後，雇主應就差別

待遇之非性別、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職者所從事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

證責任。

u 本件資方未能提出舉證證明其資遣非關性別歧視，故勞方之申訴應有理由。資方應有

違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情事。依據性平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處新台幣3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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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11條之案例二
u 勞方與公司會計的line通訊內容，勞方於110年12月28日產假期間，曾向會計表明「那

我請育嬰假好了」，會計則表示最近比較忙，要1月中以後再跟老闆講，勞方則於111

年1月17日寄達公司留職停薪申請書。

u 資方表示公司於110年度公司營業額較之前緊縮，原本計畫於110年5月資遣勞方，因

勞方懷孕而未資遣，故延於111年1月12日向勞工提出資遣的意思表示。

u 依據性平法第31條之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於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後，雇主應就差別

待遇之非性別、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職者所從事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

證責任。

u 本件勞方已於110年12月28日向資方辦理假別之人員提出會申請育嬰假之申請，也依

規定在產假期滿前10日向資方提出書面請求，資方卻於十分奇妙的時間點即111年1月
12日表達業務緊縮主張資遣勞方，資方應證明確實不知道勞方有申請育嬰留停之意願，

及確有業務緊縮之情事，否則應有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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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11條之案例三

u 勞方申訴資方因其於7月間請安胎假，遭資方資遣。

u 資方表示因勞方工作不能勝任之故才終止勞動契約；勞方到職時資方已

經知悉其懷孕，因勞方於試用期間對病患的態度及打針技術未能滿足資

方需求，雖再讓其延長試用，仍未能提升，資方於6月底7月初先行預告

資遣，並非因勞方請安胎假才資遣，並提出患者申訴與同事間之line對話

截圖等證明。

u 依據雙方與本局人員的對話紀錄，資方在勞方7月15日申請安胎假前已通

知資遣勞方，資方終止勞動契約應無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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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11條之案例四

u 勞方雖申訴遭公司資遣係因資方涉嫌懷孕歧視。

u 查資方資遣勞方係依據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亦即勞

方有無法勝任工作之情事。資方有提供勞方未依公司規定進

行請假，及勞方經公司特別叮嚀後仍無法依公司規定進行請

假之情事，故資方資遣應有理由，尚無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11條第2項後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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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之罰則(第38-1條)

雇主違反第7條至第10條、第11條第1項、第2項者，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

有該項行為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

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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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人啟事？

一、女秘書，字體端正，態度溫和。

二、男作業員，搬運重物，任粗重工作。

三、限男性。需外地工作，住宿工地。

四、洗碗阿姨。

五、送貨小弟。

六、洗頭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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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如何刊登徵人啟事

一、秘書（行政助理），字體端正，態度溫和，日文流利..。

二、作業員，需搬運重物，粗重工作。

三、工作性質需外地工作，住宿工地。專業證照：．．．

四、洗碗人員（需於廚房工作）。

五、送貨人員（需隨車搬運物品）。

六、美容院助理(協助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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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事件舉證責任之轉換(第31條)

1、受僱者或求職者若已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

2、雇主應就差別待遇之非性別、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

職者所從事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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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公司於民國104年11月11日在FACEBOOK社群網站刊登徵才訊息，

內容包括工作項目、地點、時間、待遇、公司福利、應徵條件等，

其中應徵條件載有「女性、年齡25以下」等詞，經民眾發現後向勞動部檢舉，

該部於104年11月13日移由主管機關查處，案經調查後，認Ａ公司涉嫌違反

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乃於105年5月5日及6月1日予以舉發，並給予

陳述意見之機會，嗣Ａ公司雖於105年5月17日及6月14日提出書面意見，惟

經主管機關審酌調查之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並提請就業歧視評議會105年12

月16日會議決議：本案性別及年齡歧視成立，主管機關乃據以核認Ａ公司在

FB網站刊登之訊息，限制條件為女性，且年齡限制在25歲以下，違反行為時

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7條規定，爰依行政罰法第24條

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對Ａ公司裁處新臺幣30萬

元罰鍰並公布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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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公司前於民國107年9月10日僱用勞工Ｂ女擔任一級專員，工作內容為

招募人才，透過電話或網路平台尋找求職者，並且媒合求職者至配合廠

商工作。

Ｂ女於108年3月11日告知Ａ公司人力資源部主任郭００懷孕之事後，

即於同年4月1日遭郭主任約談，以業績無法達到目標為由依勞動基準

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以當日為最後上班日。Ｂ女因此認為

Ａ公司涉及懷孕歧視，而於108年4月23日向主管機關申訴。嗣經主管機

關依職權調查，並提經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年度會議審議結果，認定

Ａ公司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成立。

主管機關遂根據性平會審議結果，依同法第38條之1規定，處Ａ公司罰鍰新臺幣

30萬元，並公布Ａ公司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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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事實：Ａ醫師所僱郭００於民國105 年6 月1 日到職擔任牙醫師助理，郭女於105 年12月28日

告知Ａ醫師懷孕情事，Ａ醫師於106 年1 月15日以郭女不能勝任工作為由予以資遣，郭女認Ａ醫

師涉嫌懷孕歧視，遂於106 年2 月6 日向主管機關申訴。案經防治就業歧視暨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

會議審議，認Ａ醫師性別歧視（懷孕歧視）成立，主管機關乃以Ａ醫師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

條第1 項規定，依同法第 38條之1 第1 項規定，處罰新臺幣30萬元。

法院審酌事實：Ａ醫師所僱勞工郭女，於105 年6 月1 日起至Ａ醫師診所擔任牙醫師助理工作，郭

女於105 年12月13日至婦產科診所檢查確定懷孕，於105 年12月27日確認胎兒心跳；Ａ醫師嗣於

106 年1 月15日以郭女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由，由Ａ醫師配偶以電話告知方式，將郭女資

遣，郭女於106 年 2 月6 日向主管機關提出歧視申訴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性別工作平等

暨就業歧視案件申訴書、郭女離職證明書、婦產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各1 份在卷可稽，是此等事實

自堪認定。兩造之爭點為：郭女遭Ａ醫師資遣，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不能勝任工

作」之規定而終止勞動契約？或屬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規定之「懷孕歧視」？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107年度簡字第3號 18



案例事實：

勞工即甲女主張資方即A公司因知悉其懷孕後，對於甲女之工作上有諸

多刁難，最終因為甲女向公司申請產假遭拒後隨即資遣。

公司主張甲女工作能力不佳，又自持懷孕身分，對公司指派之工作挑

三揀四，最終因甲女不服檢討指正，甚至拒絕出席會議，直接向主管

表示乾脆予以資遣，因甲女挑釁主管故予資遣，非關甲女懷孕。

相關證據：

勞工請假卡於7/13請8/16產檢假。

薪資單證明沒有對產檢假扣薪。

8/15會議記錄。

證人證述甲女於會議後有要求公司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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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救濟程序

u 1、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一條，得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訴。

u 1-1、主管機關會進行調查並經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後，作出處分。

u 2、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

10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

u 3、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審定

不服時，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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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職場性別平等的法規範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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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理假(第14條)

u 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

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

假計算。

u 前項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

22



性平法第14條之案例

u 勞方申訴資方有拒絕其請生理假之情事，並提出其與暱稱大嫂(分包裝主

管)的line對話截圖。

u 資方則表示其未注意勞方的line內容，勞方隔日請事假，資方未留意，故

讓其請事假。事後收到勞工局公文，已經變更假別並補發辦日薪完畢。

並提出公司有其他女性請生理假之相關資料。

u 本件資方雖因疏失未讓勞方請生理假，仍應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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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14條之案例二

u 勞方與資方間針對請生理假的LINE對話內容為:

u 勞方(晚上20：47)：我月經來身體不舒服.明天可以請假嗎？

u 資方(晚上21：38)：明天老闆來有活動人力不足

u 勞方：所以我不能請假是嗎？

u 資方：對喔太臨時且人力不足，你可以來做協助即可，比較沒人就休息沒關係。

u 勞方：了解(貼圖)

u 資方：辛苦了再撐一下

u 審酌勞資雙方的對話全文，資方應有與勞方協商請假之意，勞方就勞工請假權益
相關法律屬有認識之人，也回復資方了解，並於隔三日(13日)後請生理假，資方
有准假並給薪。

u 綜合上情，難認資方有違反性平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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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假或流產假(第15條)

u 1、雇主於女性受僱者分娩前後，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

u 2、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四星期；

u 工作在六個月以上者，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未滿六個月者減半發給。

u 3、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一星期；

u 4、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五日。

u 雇主依相關法令無需支薪。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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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胎假、產檢假及陪產假(15)

u １、受僱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

及薪資計算，30日內半薪。

2、受僱者妊娠期間，雇主應給予產檢假七日(110.07.01新制) 。

3、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七日。

產檢假及陪產假期間，薪資照給(新增2日產檢假薪資由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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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職停薪(第16條)

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之

保險費，免予繳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

生活之受僱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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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

1. 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同時具備下列條件，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1)就業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

(2)子女滿3歲前。

(3)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2. 給付標準

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80%計算，於被
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按月發給津貼，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6個月。
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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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停薪復職申請(第17條)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時，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雇

主不得拒絕：

一、歇業、虧損或業務緊縮者。

二、雇主依法變更組織、解散或轉讓者。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者。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者。

雇主因前項各款原因未能使受僱者復職時，應於三十日前通知之，並應依法定標準發給資遣費

或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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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哺乳之受雇者應給予哺乳時間

子女未滿二歲須受僱者親自哺（集）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

主應每日另給哺（集）乳時間六十分鐘。

受僱者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延長工作時間達一小時以上者，雇

主應給予哺（集）乳時間三十分鐘。

前二項哺（集）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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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未滿三歲之特別規定

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

得向雇主請求為下列二款事項之一：

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

酬。

二、調整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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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假(第20條)

u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

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日為限。

u 家庭照顧假薪資之計算，依各該事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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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者依第14至第20條之規定為請求時，雇主

不得拒絕。

受僱者為前項之請求時，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

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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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21條案例

u 資方關於年終獎金的發放雖有訂定發放辦法，並非係針對申

訴人對於育嬰留職停薪所制定，惟依據性平法第21條第2項

之規定，受雇者為育嬰留停之請求時，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

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處分。故本件資方未依

照比例發給育嬰留停之員工年終獎金，已違反性平法第16條、

第21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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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者申訴

u 受僱者發現雇主違反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

u 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訴案件，或發現有上開違反

情事之日起七日內，移送地方主管機關。

u 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申訴後七日內展開調查，並得依職權對雙方當事人進行協

調。

前項申訴處理辦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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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職場性別平等之罰則(38)

u 雇主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

u 有前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

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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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程序

u 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10日內向中

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

u 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

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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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職場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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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所稱性騷擾：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
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
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
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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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3月8日施行之新規定
本法所稱性騷擾：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
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
表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
件。

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
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
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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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3月8日施行之新規定(第12條第3項)

u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u 一、 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所屬事業單位之同一人，
為持續性性騷擾。

u 二、 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不同事業單位，具共同作

業或業務往來關係之同一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u 三、 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性

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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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3月8日施行之新規定(第12條第7、8
項)

u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情形，係由不特定人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為之者，就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調解及處罰等事項，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

u 本法所稱最高負責人，指下列之人：

u 一、 機關（構）首長、學校校長、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
主官、行政法人董（理）事長、公營事業機構董事長、理事主席或與該等職務相
當之人。

u 二、 法人、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組織之對外代表人
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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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應該如何預防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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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防治性騷擾之責任(現行法第13條)

1、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
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2、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

3、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雇主防治性騷擾之責任(新法第13條第1項)

u 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u 一、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者，應訂定申訴管道，

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u 二、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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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防治性騷擾之責任(新法第13條第2項
之1)

u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被害人及行為

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行為人之雇主，亦同：

u 一、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u （一）採行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生之措施。

u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u （三）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

u （四）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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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防治性騷擾之責任(新法第13條第2項
之2)

u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u （一）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u （二）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u （三）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u （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

其他必要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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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防治性騷擾之責任(新法第13條第3項)

u 雇主對於性騷擾事件之查證，應秉持客觀、公正、

專業原則，並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

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其內部

依規定應設有申訴處理單位者，其人員應有具備性

別意識之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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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防治性騷擾之責任(新法第13條第6項)

u 雇主依第一項所為之防治措施，其內容應包括性騷

擾樣態、防治原則、教育訓練、申訴管道、申訴調

查程序、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基準與其組成、懲戒

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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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防治性騷擾之責任(新法第13條之1)

u 性騷擾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

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雇主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

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停止職務期間之

薪資，應予補發。

u 申訴案件經雇主或地方主管機關調查後，認定為性騷擾，且

情節重大者，雇主得於知悉該調查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不

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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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通過第13條及第13條之1將於
113年3月8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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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規定，雇主於知悉受僱者有遭受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

糾正及補救措施，其目的在使受僱者免於遭受職場性騷擾，並提供受僱者無受職場性騷擾疑慮之

工作環境，以保障地位上居於弱勢之受僱者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及職場工作表現之公平，期能達

到本法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立法目的，此係法律所

明文課予雇主有防治受僱者受性騷擾之義務，並訂有罰則以防雇主怠於踐行此一義務。

又所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當指雇主於知悉性騷擾行為發生時，應有「立即」且「有效」

之作為，該作為足以「糾正及補救」性騷擾之情形；是所謂糾正及補救，自應包括雇主知悉性騷

擾行為發生時，主動介入調查以確認事件之始末，以及調查完成後設處被性騷擾者之感受，採取

具體有效之措施，給予完善之保障，以免被性騷擾者處於具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

並進而促使所有受僱者均有免受職場性騷擾疑慮之工作環境，方與前揭立法目的相符。惟若雇主

於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時，未以審慎態度視之，即時設身處地主動關懷，並採取適當之解決措施，

以免被性騷擾者處於具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自不得逕認已符合該項規定。



雇主違反防治性騷擾之罰則(現行法)

u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u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

按次處罰。



雇主違反防治性騷擾之罰則(新法38之1)

u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或地方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三項限期為必

要處置之命令，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u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u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u 雇主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u 有前五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

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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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之罰則(新法38之2)

u 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性騷擾者，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u 被申訴人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而規

避、妨礙、拒絕調查或提供資料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u 第一項裁處權時效，自地方主管機關收受申訴人依第三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提起申訴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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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案例事實：

u 勞工主張在職期間受到公司主管性騷擾，經反應後即遭降薪及資遣等

不利處分。

u 資方主張勞工疑有精神妄想疾病，上班經常自言自語等失控行為，經

勸導改善無效，故依勞動基準法資遣，並無勞方所稱性騷擾情事。

勞方申訴性騷擾，雇主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



勞方申訴性騷擾，雇主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案例事實：

勞工主張在拒絕現場管理人交往請求後，除持續遭現場管

理人性騷擾外，並遭強迫離職。

資方主張現場管理人與勞工有感情上糾紛，勞工在任職期

間並不曾反應遭性騷擾，資方是在接獲勞工局通知後，才

知道勞工的申訴事項，勞工的離職事由是工作其他事項爭

執，與管理人糾紛無關，資方於知悉此情事後已對員工進

行教育訓練，並就性騷擾情事與勞工在進行協調補救。



勞方申訴性騷擾，雇主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案例事實：

勞工表示於執行職務期間遭主管性騷擾，該主管也曾有對他

名員工性騷擾之紀錄，向資方反應後，資方未詳盡調查即作

成不成立之處置，還將勞工調離原職務。

資方表示勞工申訴性騷擾後，即依內部性騷擾防治機制啟動

調查，經調查相關事證並無發現相關性騷擾之事實，勞工所

舉他名員工已退休無法調查，為保護勞工經協調並取得勞工

同意才將她調至他單位，資方已盡相關義務。



勞方申訴性騷擾，雇主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

救措施

案例事實：

勞工表示在職期間遭負責人以言語、肢體及不雅影

像等方式性騷擾，經向資方反應僅有推託並無處理

誠意。

資方表示與勞工僅屬同事間互動，並無對勞工有言

語及肢體性騷擾，另不雅影片為誤傳已立即刪除並

致歉。



u 某大醫院麻醉科醫師利用職務之便，多次性騷擾A護

士。第一次利用與A護士同組之便，以手撫摸楊姓護

士背部，並滑行至肩部掐揉肩頸等部位；因A護士怒

斥該醫師：「你的不檢行為很噁心，更何況我也已結

婚。」該醫師即以：「我是給妳面子，怕妳沒人摸。」

之言語騷擾A護士。〈摘錄自台北地院判決〉

性騷擾案例1 〈1/3〉



u 在開刀房第四十二房，該醫師又利用與A

護士同組之便，於預備手術病患進行麻醉

時，A護士因腕力不足管未插妥，由該名

醫師接手實施插管後，該醫師竟強拉A護

士之手，並以：「懂嗎？妳要請我吃

冰？」、「那讓妳摸回來嘛！」等言語騷

擾A護士。 〈摘錄自台北地院判決〉

性騷擾案例2 〈2/3〉



u 第三次在開刀房內往恢復室通道，A護士推送術後病患至恢

復室途中遇見該醫師，該醫師乘趨前聊天之際，展開雙手做

欲環抱勢，碰觸A護士之臀部，並表示：「碰一下就鬼叫鬼

叫！」、「妳講話給我小心一點！」等言語騷擾A護士。 

u 〈摘錄自台北地院判決〉

性騷擾案例1 〈3/3〉



u 某公司男性主管在辦公室工作時，喜歡大

開黃腔講黃色笑話，有時還會評論其他女

性員工之身材，如誰胸部較大，誰看起來

如何等言語。致同一辦公室之女性員工十

分不舒服。

性騷擾案例2



u 台灣《蘋果日報》

u 台灣新竹一家科技公司經理，常深夜傳LINE給人妻下屬，寫稱「沒人陪伴」、

「按摩我帶你去」、「你又不請我吃飯、約會」等，人妻後因工作缺失遭斥，竟

用兩人手機通話件「LINE」對話向公司投訴遭性騷擾，公司認定經理違反工作規

則將他炒魷魚，經理憤而告上法院，法官對照LINE前後文，認定是聊天，並判定

僱傭關係存在，公司應恢復其工作。

新聞案例-1/4



u 涉事的台灣精星科技公司的45歲陳姓經理，常在下班後、深夜或假日，利用LINE

和30歲下屬黃姓人妻用LINE聯繫，去年底公司進行檢討工作，陳姓經理要求黃女

盡快改善缺失，未料黃女竟拿LINE的對話內容，向公司投訴遭性騷擾。

u 公司接獲投訴後，認為陳男傳的LINE簡訊中，「妳又不請我吃飯、約會」、「按

摩我帶妳去」、「沒人陪伴」、「沒有陪」、「陪不到」等語帶有引誘意味，認

定違反公司規則，且是累犯，今年一月將他解僱。

新聞案例-2/4



u 陳姓經理不滿遭開除，認為與黃女的LINE對話未帶有「性意圖」，頂多是逾越工

作倫理，並沒有性騷擾，於是向法院訴請確認僱傭關係，追討未來十年的工作薪

資1300多萬元新台幣（約311萬港元）。

新聞案例-3/4



u 法官審理時根據手機對話的前後文對照，發現大多是聊天、開玩笑。法官認為，

陳男傳LINE訊息黃女多次回覆，難以認定陳違反工作規則，且就算違反，公司也

應先糾正、勸導、補救錯誤，不能逕自認定員工違反工作規則就解僱，因此判定

解僱無效，陳與公司的僱傭關係仍存在。

台灣精星科技公司昨表示，尊重司法判決，不過近期公司人力正精簡，會依照人

力需求作考量，目前尚未決定是否恢復其職務。

新聞案例-4/4



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案例二

u 勞方主張在110年1月21日遭受主管性騷擾，同年2月3日告知董事長性騷擾情事並

遞出辭呈，嗣後在同月23日向分局申訴性騷擾，主張疑似行為人在當日載申訴人

至旅館強脫內衣褲後撫摸胸部，事後還有line一張申訴人背面裸照之偷拍相片，

故申訴性騷擾。公司主張在3/25收到勞工局公文後，負責人有約談疑似行為人，

疑似行為人有提出申訴人在110年1月30日及同年2月5日寫給疑似行為人表達愛意

之書面資料，證明並無性騷擾乙事，公司也有訪談1月21日一同外出之同事，證

明並無性騷擾事件；惟依據公司提供之訪談資料，並沒有同行之李姓同事訪談資

料，也沒有通知申訴人訪談，亦未做成懲處之認定，難以認定公司已進行相關糾

正及補救措施。故本件應有違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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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案例三

1. 勞方於110年4月25日以電話向主管申訴在新孝店工作時被男同事性騷擾，

同時表達離職意思。主管在同日立即致電新孝店長，請其宣導員工應注

意小心錯身時應避免身體碰觸，若需快速通過請改以背對背方式進行。

並於4月27日提出包含被申訴人訪談紀錄之職場性騷擾應變處理書面，後

續於5月18日召開委員會。應有為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而無性平

法第13條第2項之情事。

2. 惟資方未依內部所訂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將調查結果回

覆申訴人部分，請本局承辦人員予以行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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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違反防治性騷擾之罰則

u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u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

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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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案例事實：

u 勞工主張在職期間受到公司主管性騷擾，經反應後即遭降薪及資遣等不利處分。

u 資方主張勞工疑有精神妄想疾病，上班經常自言自語等失控行為，經勸導改善無效，故依勞動基準

法資遣，並無勞方所稱性騷擾情事。

勞方申訴性騷擾，雇主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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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方申訴性騷擾，雇主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案例事實：

勞工主張在拒絕現場管理人交往請求後，除持續遭現場管

理人性騷擾外，並遭強迫離職。

資方主張現場管理人與勞工有感情上糾紛，勞工在任職期

間並不曾反應遭性騷擾，資方是在接獲勞工局通知後，才

知道勞工的申訴事項，勞工的離職事由是工作其他事項爭

執，與管理人糾紛無關，資方於知悉此情事後已對員工進

行教育訓練，並就性騷擾情事與勞工在進行協調補救。72



勞方申訴性騷擾，雇主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案例事實：

勞工表示於執行職務期間遭主管性騷擾，該主管也曾有對他名員

工性騷擾之紀錄，向資方反應後，資方未詳盡調查即作成不成立

之處置，還將勞工調離原職務。

資方表示勞工申訴性騷擾後，即依內部性騷擾防治機制啟動調查，

經調查相關事證並無發現相關性騷擾之事實，勞工所舉他名員工

已退休無法調查，為保護勞工經協調並取得勞工同意才將她調至

他單位，資方已盡相關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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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方申訴性騷擾，雇主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案例事實：

勞工表示在職期間遭負責人以言語、肢體及不雅影像等方

式性騷擾，經向資方反應僅有推託並無處理誠意。

資方表示與勞工僅屬同事間互動，並無對勞工有言語及肢

體性騷擾，另不雅影片為誤傳已立即刪除並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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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程序

u 1、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十三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

機關申訴。

u 1-1、主管機關會進行調查後並作成處分。

u 2、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10日內

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

u 3、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處分有異議

時，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受雇者之賠償請求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七條至第十一條或第二十一條之情事，受有損害者，雇主應

負賠償責任。(26)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之義務，受有損害者，雇主應負賠償

責任。(28)

上述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

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29)。



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的損害賠償案例(一)

u 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原告不能勝任工作，又無法證明非因原告懷孕歧視，而解僱

原告，依上開說明，被告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除與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

定不符外，亦因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第2項之規定，依同條第3項規定而無

效。是原告主張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堪認有據。

u 原告因懷孕遭被告違法終止契約，致原告身心蒙受巨大壓力，受有精神上之痛苦，

審酌原告月薪22,000元，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10萬元為適當。

u 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契約既仍存在，原告請求按月給付之薪資、按月之勞工退休

金，及生育補助費部分之金額，自有理由。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之義務應負賠償
責任

u 公司之負責人及其他主要經營者依原告當日申訴之內容及提出之資料，確已知悉行為

人疑涉有性騷擾之情事，然公司除有同意原告於108年8月14日申請在家工作、解除行

為人管理人事之權限外，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反於108年8月20日以

「解雇通知函」告知原告，以原告有遲交工作、臨時不出席會議為由，依公司工作規

則及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解僱之(公司之解僱不合法，詳如後述），且遲至

對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後年餘之109年9月24日始做成性騷擾事件調查報告，

則原告主張公司、負責人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規定，應依性平法第28、29條規定

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理由。本院審酌公司於本件性騷擾行為發生後非但未積極調

查性騷擾事件，反係違法解僱原告之作為及加害程度，暨兩造資力、教育程度等一切

情狀，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100,000元有理由。



雇主於職場性騷擾之責任(現行法27)

u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十二條之情事，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

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賠償責任。

u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雇主與被

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u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於為性騷擾之行為人，有求償權。

u 被害人因第十二條之情事致生法律訴訟，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雇主應給

予公假。



雇主於職場性騷擾之責任(新法27)

u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受有財產或非財產上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
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u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
之損害賠償。

u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於性騷擾行為人，有求償權。

u 被害人因遭受性騷擾致生法律訴訟，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雇主應給予公假。

u 以上同現行法

u 行為人因權勢性騷擾，應依第一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法院得因被

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

u 前項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被害人得請求損害額三倍至五倍之

懲罰性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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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受有損害，由雇主及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案例

u 本院審酌本案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原告27歲，學歷為大學畢業；而被告公司資本

額達1億5千萬元、被告乙108年度之收入為421,632元、被告甲則為784,150元，兩

造之資力相差懸殊；且本件原告係因性別認同與身分證所載不同即遭被告甲、乙

以勞動關係之存續為條件要求揭示極度隱私之事，甚且於同事面前以戲謔之口吻

訕笑原告，而被告公司身為原告之雇主，不僅未提供友善職場環境，事後更指摘

原告虛偽填寫人事資料卡而命其離職，應認本件被告加害情節可謂不輕，原告亦

因本案之性騷擾事件，精神上確實受有相當痛苦，請求之精神慰撫金20萬元為適

當。



受雇者之協助

u 雇主不得因受僱者提出本法之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僱、調職

或其他不利之處分(36)。

u 雇主違反前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u 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應按次處罰(38) 。



救濟程序

u 1、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十三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

機關申訴。

u 1-1、主管機關會進行調查後並作成處分。

u 2、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10日內

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

u 3、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處分有異議

時，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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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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